附件3

2023年失业保险支持职工技能提升补贴
[bookmark: _GoBack]申领提供资料告知

一、申领条件
（一）申领技能提升补贴时，属于企业在职职工并参加失业保险。
（二）依法参加失业保险，申领时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（含12个月）以上。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申领，超过12个月的不予受理。
（三）取得初级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、高级（三级）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（四）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级不得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、就业补助资金支持的职业培训补贴重复享受。（即由就业服务机构出资，请培训机构免费给职工培训取得职业技能证书的，不能重复享受职业技能提升补贴。）
二、提供资料
（一）云南省失业保险参保人员技能提升补贴申请确认表。
（二）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复于1页）。
（三）银行账号复印件（正反面复于1页），提交与网上申请的账号一致。
（四）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。
（五）12个月（含12个月以上）的失业保险参保明细（失业保险办通过系统审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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